
東海大學學生自主學分課程申請辦法
2021/04/22（教學發展委員會議通過）

2023/11/27（教學發展委員會議修正通過）

2023/12/29（教學發展委員會議修正通過）

2024/04/09（教學發展委員會議修正通過）

2025/05/12（教學發展委員會議修正通過）

第一條
目的

為鼓勵學生創造自己想要學習的課程，學生可尋找相關專業的授課教師一起規

劃課綱內容，設計專屬的主題課程，也讓更多對此課程有興趣的同儕們一起加

入其中，創造更完整的學習經驗。

第二條
課程規範

       一、課程以日間學士班為主，由院開設，每院每學期以兩門為原則，全校共計

至多18門，每門課至多兩學分。

       二、課程教師需為本校專任或兼任師資，以一名為限。

       三、每名教師每學期以一門課為限。

       四、若因課程所需，可邀請校外講者至課堂演講，一學期以兩次為限，若演講

安排於課外時間，則次數不限。

       五、自主學習課程主題不得與本校既有正式課程重疊或取代之。

第三條
實施方式

       一、開課

         (一) 由十名(含)以上學生共同發起，學生須主動提出課程名稱/主題，包含

課程大綱、課程內容、評量方式，並尋找合適的課程教師，由教師從旁協助課程進

行。

         (二) 開課需檢附學生自主學分課程申請表，課程需經院課程委員會及教學

發展委員會審核通過，並於每學期規定開課期間辦理開課，若教學發展委員會審核未

通過，該課程將調整為一般課程。

         (三) 如經教學發展委員會審核通過，註冊課務組將協助於該課程之開課資

料備註寫明「本課程為學生自主學分課程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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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二、選課

         (一) 該學期修習課程總學分數，仍需依學則第16條之學分上、下限規定選

課。

         (二) 課程需開放予全校學生選修。

         (三) 選課人數依開課辦法規定辦理。

第四條
審核原則

       一、課程主題與內容設計：申請表清楚說明課程具體進行方式，且課程內容符

合課程主題。

       二、課程目標：課程目標具體且明確。

       三、課程評量方式：評量方式制訂明確配分比例。

       四、學習方法規劃：配合課程設計，已規劃合宜之學習方法。

第五條
如經審核通過，將視該年度編列之專款或計畫經費酌予補助課程支出，並於
當學期期末繳交一份課程成果報告，並於次一學期參與教學發展中心舉辦之
工作坊及發表教學成果。

第六條
此為教務處公告之創新課程，可認列於「東海大學教師評鑑共同基準評分標
準表」中之教學項目。

第七條
本辦法經教學發展委員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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